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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理货协会、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中联理货有限公司、上海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大连外轮理货有限公司、青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芜湖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南京中理

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太仓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太仓中联理货有限公司、中联理货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大连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莉、许向阳、刘梅茹、李仲伟、刘强、舒涛、刘永胜、田锰、吴安平、

贾春勇、陈德民、胡长峰、王千涛、吕仁立。 

 



JT/T ×××－201× 

 1

进出口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业务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业务规程的一般要求、准备、实施和后续工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业务，内贸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业务也可参照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T 950—2014 进出境件杂货船舶理货单证； 

JT/T 951—2014 进出境件杂货船舶理货业务规程。 

JT/T XXX—201X 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货单证； 

JT/T XXX—201X 进出境集装箱船舶理货业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装拆箱理货业务  business of stuffing/stripping tally 

收集、整理集装箱信息，核对集装箱箱号，检查集装箱箱体状况和封志状况，分清集装箱残损，

理清所装/拆集装箱内货物的数量和状态，标识实际装箱位置，办理集装箱货物交接手续，出具相

关证明，提供相关信息等服务。 

3.2  

集装箱装拆箱理货依据  base of stuffing/stripping tally   

反映所装拆集装箱箱号、封志、所装货物名称、件数、包装、状态等信息的单证（纸质或电子

信息）。  

3.3  

理货单证 tally documents 

定义 载有船舶理货信息及相关信息的单据、文件（包括纸质和电子信息）。 

［JT/T 951—2014，3.3］ 

3.4 

理货人员 tally clerks 

定义 口岸理货机构的理货员、理货组长、业务员、业务主管等人员。 

［JT/T 951—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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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口岸理货机构 port tally organization 

定义 按照规定经营地域从事理货业务的经营人。 

［JT/T 951—2014，3.5］ 

3.6 

全国性理货机构 national tally organization 

定义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授权，在全国港口投资设立口岸理货机构的企业法人。 

［JT/T 951—2014，3.6］ 

4 一般要求 

4.1  口岸理货机构和全国性理货机构均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规

定取得港口理货经营许可。 

4.2  集装箱装拆箱理货业务应由符合规定要求的口岸理货机构及其理货人员实施。 

4.3  口岸理货机构在获得所在港口企业或场所的同意后开展现场装拆箱理货作业，应遵守所

在港口或场所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4.4  口岸理货机构应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理货人员，有固定

的办公场所和经营设施，有业务章程、理货规程和管理制度；具有符合相关通用要求的质量管

理体系；具备与港口理货业务相适应的，能与港航电子数据交换中心和电子口岸顺利进行数据

传输的理货信息系统和技术装备。 

  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业务所使用的单证样式见 JT/T ×××—201×。 

5  准备 

5.1  在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前 

口岸理货机构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a) 业务部门接受客户或其代理人的申请或委托，收集装拆箱货物理货依据和相关信息，

并进行整理、登记、审核或将其电子信息导入有关集装箱货物理货信息系统； 

b）根据港口或进/出口单位装拆箱作业计划，制订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作业计划，提出

注意事项，对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派出相应的理货人员。 

c) 将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依据和相关资料交给指派的理货人员。理货人员应对集装箱

货物装拆箱理货依据和相关资料进行核对。集装箱装箱要计算装载货物的吨位和体积，如发现

超载和容积不够等问题，及时联系货主或其代理人解决。 

d) 对有特殊要求的集装箱货物，提出具体理货措施和要求，并由理货人员记录在“装拆

箱理货单”上。 

e）危险品等特殊货物的装/拆箱，要指派具备相关资质的理货人员进行理货操作。 

5.2  去往装拆箱地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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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货人员应审核进口舱单、提单副本、提货单、装箱清单等相关装拆箱理货依据。备齐理货单

证、用品、设备，佩带好必要的防护用品。如遇港区外或者市区外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提前

做好乘坐交通工具的计划准备，及时抵达装拆箱地点。 

5.3  到达装拆箱地点后 

5.3.1  理货人员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a) 对进口集装箱货物拆箱理货，向货主或其代理人了解进口集装箱货物装箱积载、运输途中、

中途有无查验、重新施封、拆箱理货要求等情况，介绍拆箱理货方法，与收货方商定残损货物验残

方法。 

b) 对出口集装箱货物装箱理货，向货主或其代理人了解出口集装箱货物装箱预配、目的港、

中途港、残损剔除、装箱理货要求等情况，介绍装箱理货方法，与发货方商定残损货物验残剔除联

系方式。 

c)检查集装箱是否有检验合格标识，箱体有无残损，核对箱型、箱号，冷藏箱要记录温度；装

普通货，应检检查箱体外有无危险品等不必要的标识，如有应予以清除；发现箱体残损等异常情况，

应如实记录在“装拆箱理货单”上。 

d）出口集装箱装箱理货应与发货人做好合理配载工作，避免性质互抵拼箱货同装一箱；做好

集装箱均衡受载、衬垫、加固、隔票工作；制止超载，确保集装箱与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e）确定理货人员的工作岗位、交接方式、理货方法、理箱依据、注意事项，做好有关集装箱

货物理货操作系统的数据录入。 

5.3.2  理货人员应向装/拆箱工班介绍装拆箱货物数量、箱型、残损处理方法、交接方式、搬运注

意事项情况。 

6 实施 

6.1  理货与交接 

6.1.1  在装拆箱理货过程中，理货人员应依据装/拆箱理货依据，在箱内或箱门边安全岗位上采用

相应理货方法进行如下理货工作与交接： 

a）理清货物提单号/装货单号、数字、包装、标志、货名，检查货物状况，按理货依据核实集

装箱内货物的数字与包装，分清残损并做好记录。如有必要须逐一核对货物编号并记录。 

b）如客户有特殊需要，可拍照或绘制箱内货物积载图，有条件的理货机构操作时可在装/拆箱

理货操作系统上确认货物状态和实际积载位置。 

c)对于进口拆箱开箱前要检查铅封状态，核对铅封号并做好记录。对于拆箱前封志断失或收货

人已自行启封的集装箱，理货员应在“装/拆箱理货单”备注栏内标明。对于出口装箱，装箱完毕

后要汇同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施封并记录铅封号，并将铅封号记录在“装/拆箱理货单”上。 

d）装拆箱完毕后，应及时与交接方复核数字，检查箱边至仓库或者垛位沿途有无撒漏，核对

无误后填制“装/拆箱理货单”，与相关人员办理交接，或对已装/拆箱电子数据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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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装拆箱理货工作结束，及时将装/拆箱理货信息报告理货组长。 

6.1.2  理货组长应按以下要求做好理箱工作： 

a）及时掌握装/拆箱委托和相关信息，对于理货依据的变更，应取得收/发货方或其

代理人的确认，同时通知理货员，在“装/拆箱理货单”上如实填注。 

b)及时掌握理货员到岗情况，了解装/拆箱进度，及时指导处理有关突发情况。 

c）检查、核对理货员所填制的装/拆箱单证和异常处理情况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联系有

关方解决。 

6.2  情况处理 

6.2.1   特殊情况处理 

6.2.1.1  对拆箱结果超过进口舱单数字，理货员应按溢卸货物处理，填制“集装箱货物溢短

残损单”。如发现涉嫌走私等违法行为，理货员应通知场站等相关方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上

级通知海关。 

6.2.1.2  参照理货依据，实际装箱货物件数短少时，应以实际装箱数字填制有关单证。发现

实际货物与预配单等理货依据上的标记、货名不符时，不予装箱。 

6.2.1.3  装箱时发现实际货物与理货依据上的包装不符、包装破损、货物残损，原则上需换

包装、换货；如发货人坚持装箱，理货员应在“装/拆箱理货单”上标明。 

6.2.1.4   当海关、检验检疫查验时，理货员应根据海关、检验检疫查验通知单的要求，在现

场核对箱号、封志号，按箱理清各票货物件数，分清各票货物残损。并于拆装箱结束后填制“装

/拆箱理货单”和“集装箱货物溢短残损单”反馈给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 

6.2.1.5  监拆监装时，理货员在现场按箱监拆监装，拆出的货物全部装回原集装箱后，应重

新施封，填制“集装箱验封/施封记录”，注明海关、检验检疫查验。 

6.2.1.6  需提供单件内货具体数量、规格、品名、重量等内容时，理货员应分别进行计数、

丈量、分类、衡重等工作，根据理货结果，编制“装/拆箱理货单”，有溢短残损的编制“集装

箱货物溢短残损单”经委托方签认，由现场理货机构提有关单位。 

6.2.1.7  箱内货物不能一次装拆完，理货员在离开工作现场前，对已装拆的货物办理交接手

续，对未装拆完的集箱站要进行施封，并记录封号，再次装/拆箱时应验看封志状态及核对封

志号。 

6.2.2  残损货处理 

6.2.2.1  当进口拆箱发现货物残损时，应分清工、原残，必要时进行拍照。填制“集装箱货

物溢短残损单”，经责任方签认后，提供责任方一份。 

6.2.2.2  当出口集装箱装箱发现货物残损时，理货员应分清工、原残，及时通发货人或其代

理人，确认安排完好货物替补或者其他处理方式。填制“集装箱货物溢短残损单”，经责任方

签认后，提供责任方一份。 

6.2.3  停工待时处理 



JT/T ×××－201× 

 5

由于委托方或者装箱工组原因造成理货人员停工待时，理货员应做好相应记录，在“装/拆

箱理货单”备注栏内注明待时原因和起迄时间，并及时报告理货组长。 

6.3  理箱工班结束 

6.3.1  理货员应按如下要求做好集装箱装/拆箱理货工班结束工作： 

a) 及时结清当班填制的“装/拆箱理货单”和“集装箱货物溢短残损单”，经相关人员签字确

认。 

b)将确认后的有关单证提供给交接方或发货人及其代理人。 

c）将当班填制的各种单证送交理货组长审核、存查。 

6.3.2  理货组长应按以下要求做好装/拆箱工班结束工作： 

 审核理货员填制的单证，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理货依据予以核实，核对装/拆箱理货结果和货

物溢短残损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查清处理。 

7  后续 

7.1  办完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交接和签证手续后，理货组长应将所有理货依据、相关资料和现

场理货人员制作的各种单证及时送交口岸理货机构。 

7.2  口岸理货机构应做好集装箱货物装/拆箱理货信息查询和出证等服务工作，根据上述装/拆箱

理货依据和装/拆箱理货单证及时开列“理货账单”，对外提供。 

7.3  口岸理货机构应按规定做好集装箱装/拆箱理货业务信息和经济技术指标的统计分析工作，形

成统计分析材料,报其所属全国性理货机构或中国理货协会,由全国性理货机构和中国理货协会汇

总并按规定统一向有关方提供。 

7.4   口岸理货机构对上述装/拆箱理货依据、相关资料和装/拆箱理货单证，应按时间、委托方、

船名航次、装/拆箱地点等项目进行归类立档保管。保管年限为三年。 

                                                             




